2020澎湖研究第二十屆學術研討會　徵稿辦法
辦理時間：109年10月23日（週五）至10月25日（週日）
辦理地點：澎湖生活博物館B1多媒體簡報室
指導單位：文化部

主辦單位：澎湖縣政府

承辦單位：澎湖縣政府文化局、澎湖生活博物館

聯絡資訊：880澎湖縣馬公市新生路327號
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博物館科
許婉婷小姐（06-9210405#6412）
一、計畫依據：109年度澎湖縣政府施政計畫辦理。
二、計畫背景：
    自民國90年揭開序幕，本（109）年度將喜迎第20屆「澎湖研究學術研討會」的到來。回顧歷年點滴，「澎湖研究學術研討會」不僅研究層面燦然大備，研究者也從早期的機關主導，後來吸引了許多個人研究的投入。近年由文化局與澎湖科技大學共同合作，更是激發出一波年輕新血的參與，呈現出不同的風貌與氛圍。
綜觀多年來的發展趨勢，「澎湖研究學術研討會」研究主題之深、研究人才之廣，已慢慢形具地方學的規模與格局，近期更是聚焦於專業度之提升與學術制度之落實。在澎湖學傳統性與特色性基礎下，於各方面及求新、求變、求進步，相關成績與成效，係為有目共睹、眾所周知。 
三、計畫宗旨：
羅列十多年來澎湖研究的主題，含括歷史／考古類、政治／軍事類、社會類、教育類、藝文類、經濟類、觀光／休閒類、地理／建築類、自然科學類等各項範疇，當中不乏具有特殊性的議題。在盤點過往澎湖學相關主題研究成果後，今年度將跳脫舊有框架，期望以跨學科研究的方式，將建構在地知識體系統尚有努力空間之各面向，進行研究與討論，期望藉此針對地方歷史發展及文史社會脈動進行系統性、全面性整理，並更進一步挑戰過去的研究成果與觀點。
此外，除持續匯聚澎湖學相關學術研究成果，豐富澎湖史料之累積外，透過臺灣本島地方學推動與發展之經驗分享，提升澎湖學的價值與格局，以涉入組織人、知識與地方間的積極關係，激發更多的社會主動參與及地方知識的實踐。
四、徵稿主題：「共筆澎湖－地方再建構與文化再創造」
    本屆研討會旨於再次建構澎湖發展史上的各個環節，並將過去的輝煌與榮耀，著眼於地方學發展的現況反思與未來展望，讓研究澎湖發展軌跡的學術能量與成效更加穩固，並再創文化新篇章。徵稿子題範圍羅列如下。
子題一：海洋史／軍事史
澎湖在臺灣、世界海洋史的地位與發展；四大戰役；澎湖的戰略地位與軍事價值。
子題二：教育史
論述清治、日治及戰後等各階段的地方教育行政與學校制度等。
子題三：家族史
有關地方家族史，討論其崛起經過、主要成員、關係網絡、家族事業及家族特色等。
子題四：飲食文化

澎湖飲食文化的特色與變革；在地化、全球化與澎湖飲食；澎湖的飲食風土旅遊；澎湖的飲食傳統。
子題五：地方學

澎湖學建構、導論、回顧與前瞻；澎湖學與臺灣地方學的比較與研究；臺灣地方學的發展與借鏡；澎湖地方學發展的推手（人物介紹與緬懷）。
子題六：物質文化與社會關係
論述物質文化，包含工藝美術／宗教／物件等，並探討其與社會的關係。

子題七：博物館發展
探討澎湖生活博物館與同時期建制之地方級博物館，如金門歷史民俗博物館、媽祖民俗文物館與高雄歷史博物館等三座，從規劃籌建、人才培育到開館營運等方向進行比較與討論。及受到新興風潮以及地方學的影響後，各自發展為何；地方博物館發展、地方學與地方社會的興起等綜合探討。
子題八：農／漁村
澎湖農／漁村環境、社會、文化之現況與歷史變遷之觀察、分析與研究；農／漁村再生問題的反思與詮釋；農／漁村社會價值與文化傳承，及其與當代社會之連結。
子題九：地方文學與美術發展

澎湖地方文學的建構、發展與未來；作家作品、歷史脈絡、文化場域與地方視野。澎湖地方美術的發掘與探究；地方美術史的書寫；美術館與地域文化關係；地方美術發展與民間力的互動和介入。
五、收件辦法暨投稿須知

(一) 第一階段：摘要審查

1. 摘要投稿截止日期：2020年2月10日（週一）24:00前。
2. 摘要審查結果公告與通知：2020年2月20日（週四）。
3.請於上述期限前備齊資料，以電子檔寄至電子信箱fs50340@phhcc.penghu.gov.tw。主旨請標明「2020澎湖研究第二十屆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」，摘要檔名請標明：「第一階段__子題__論文名稱__作者」，以利進行審稿作業。摘要投稿說明事項如下：
(1) 請填妥「附件一、投稿申請表」。
(2) 摘要字數以500字為原則（含研究問題、研究目的、研究方法與研究發現）。
(3) 關鍵字以5個為限。
(4) 投稿人免報名費。  
(5) 投稿人收到本局電子郵件回覆函即完成投稿流程，未收到者請來電確認。
4. 審查與公告：由本局籌備小組送請相關專家學者進行雙向匿名論文摘要審查。審查結果將於2020年2月20日（週四）於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官網－最新消息項下公告（網址為https://www.phhcc.gov.tw/home.jsp?id=59），並以電子郵件通知審查結果。

(二) 第二階段：全文審查
1. 全文收件截止日期：2020年9月10日（週四）24:00前。
2. 全文審查結果公告與通知：2020年9月24日（週四）。
3.僅接受以電子郵件方式繳交論文全文，全文請寄至電子信箱fs50340@phhcc.penghu.gov.tw，逾期視同棄權，並請於信件主旨標明「2020澎湖研究第二十屆學術研討會論文全文」，全文檔名請標明：「第二階段__子題__論文名稱__作者」，以利進行審稿作業。全文收件說明事項如下：
(1) 論文全文不得為已出版者，文責自負。
(2) 論文字數以不超過20,000字為原則，論文全文格式規定請參考「附件二、論文全文書寫格式」。
4. 審查與公告：由本局籌備小組送請相關專家學者進行論文全文審查。審查結果將於2020年9月24日（週四）於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官網－最新消息項下公告（網址為https://www.phhcc.gov.tw/home.jsp?id=59），並以電子郵件通知審查結果。
(三) 第三階段：發表全文
1. 發表全文（含摘要）收件截止日期：2020年9月30日（週三）24:00前。
2. 僅接受以電子郵件方式繳交發表全文，全文（含摘要）請寄至電子信箱fs50340@phhcc.penghu.gov.tw。主旨請標明「2020澎湖研究第二十屆學術研討會發表全文」，論文全文檔名請標明：「第三階段__子題__論文名稱__作者」，以利進行會議手冊編印作業。

3. 請填妥「附件三、作者基本資料表」，紙本請寄至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博物館科，並於信封標明「第三階段__作者基本資料表」，以郵戳為憑。
(四) 第四階段：論文發表簡報檔
1. 論文發表簡報檔收件截止日期：2020年10月8日（週四）24:00前。

2. 僅接受以電子郵件方式繳交論文發表簡報檔，若檔案過大，則不在此限，得以光碟寄送。簡報檔請寄至電子信箱fs50340@phhcc.penghu.gov.tw。主旨請標明「2020澎湖研究第二十屆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簡報檔」，簡報檔檔名請標明：「第四階段__子題__論文名稱__作者」。作者應至少有一人出席研討會進行口頭發表。
3. 前述口頭發表人由本局補助交通費（來回機票）及住宿（1晚）。
(五) 第五階段：論文收錄與刊登
1. 論文完稿收件截止日期：2021年2月1日（週一）24:00前。
2. 論文口頭發表經審查委員評審通過，並收錄《澎湖研究第二十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者，另支給稿費。
3. 請簽署「附件四、著作權授權同意書」，請親自簽名並蓋章，以利進行論文集出版作業。紙本請於上述期限內寄至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博物館科，並於信封標明「第五階段__著作權授權同意書」。以郵戳為憑。
六、收件地址與聯絡方式
(一) 郵寄地址：

　　880澎湖縣馬公市新生路327號

　　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博物館科
(二) 聯絡方式：
　　聯絡人：許婉婷小姐
　　聯絡電話：06-9210405#6412
　　　電子信箱：fs50340@phhcc.penghu.gov.tw
(三)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－最新消息網址：

　　https://www.phhcc.gov.tw/home.jsp?id=59
七、重要日程

	日期
	事項

	2020年2月10日（週一）24:00前
	第一階段：摘要投稿截止日

	2020年2月20日（週四）
	第一階段：摘要審查結果公告與通知

	2020年9月10日（週四）24:00前
	第二階段：全文收件截止日

	2020年9月24日（週四）
	第二階段：全文審查結果公告與通知

	2020年9月30日（週三）24:00前
	第三階段：

1. 發表全文（含摘要）收件截止日（以電子郵件繳件）
2. 作者基本資料表收件截止日（以郵寄紙本繳件）

	2020年10月8日（週四）24:00前
	第四階段：論文發表簡報檔收件截止日

	2020年10月23日至10月25日
	辦理「澎湖研究第二十屆學術研討會」

	2021年2月1日（週一）24:00前
	第五階段：論文收錄與刊登
1. 論文完稿收件截止日（以電子郵件繳件）
2. 著作權授權同意書收件截止日（以郵寄紙本繳件）


八、審查與文責
 (一) 論文摘要採雙向匿名審稿，每篇稿件均由本局聘請兩位相關領域專家學者進行內文審查，以維持論文品質與水準。
(二) 投稿之論文本文（含摘要）若涉有抄襲或違反學術倫理、現行法規等行為，以及繕打、排版等非本局疏漏之情事，相關責任由作者自負。
(三) 投稿之論文本文全部或部份內容未曾於其他刊物出版，及無一稿多投之情事，相關責任由作者自負。
(四) 論文摘要與全文經錄取後，本局視為得已取作者之非專屬授權，以非營利形式刊載於「澎湖研究第二十屆學術研討會」相關平台，或集結成冊。

九、個人資料收集聲明

　　本研討會係由澎湖縣政府文化局主辦，依據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規定公告以下事項：

1. 主辦單位：澎湖縣政府文化局。

2. 蒐集目的：活動參與、身分確認、聯絡通知、統計等。

3. 個人資料類別：中英文姓名、就讀／服務單位、系所／職稱與通訊地址、電話、傳真號碼、電子信箱等，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投稿人之資料。

4. 個人資料利用期間：上述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。

5. 個人資料利用地區：中華民國境內地區。

6. 利用對象及方式：由本局在蒐集目的之範圍內予以利用。

7. 若您未能提供個人資料，將可能導致未能參與本局相關活動。
8. 投稿人並享有個資法第3條揭櫫之權利：查詢或請求閱覽、請求製給複製本、請求補充或更正、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、請求刪除。若欲行使上述權利，請洽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博物館科許婉婷小姐，06-9210405分機6412。
十、本局得保留上開辦法、規則、議程變更之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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